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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課程修畢

認定說明會

說明會主講人:師培中心

課程組曾淑娟 助教



中等學校教程課程修畢
認定說明

對象：

1.已畢業
2.未畢業：
預計於今年（114年6月）畢業，擬申請114年8月實習報
考6月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師培生。



HOW TO ？

1.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103年起師培生完成實地學習時數54小時
108年起師培生完成實地學習時數10小時
113年起師培生完成實地學習時數20小時
105年起尚須修畢「生涯規劃」、「職業教

育與訓練」課程

2.修畢任教專門科目學分
(需具備任教專門科目相關科系、輔系

或雙主修資格。)

取得報考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資格：

3.修畢畢業學分(含普通課程)

(若您的本科系非欲取得專門

類科之相關科系，還須取得相

關科系輔系或雙主修資格，

申請實習者，必需取得大學 (或
以上)畢業證書。)



1. 相關法規
2. 教育學分認定表適用版本
3. 必修課程
4.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認證
5. 選修課程
6. 完成服務學習或實地學習時數
7. 105年度起師培生配合技職法修正，「生涯規

劃」、「職業教育與訓練」相關課程列為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必修學分。

一、教育學分



相關法規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學生甄選暨
課程修習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
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明

✓參考法規

✓證書名稱



教育學分認定表適用版本

※教育專業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

科目及學分為限。

依通過師培生甄選，開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年度(而非入學政大之年度)來決

定教育學分認定表適用版本。

例: 108學年度起師培生，必須採用108年以後新版本。

108學年度前師培生，欲採用108年以後新版本，必須全面適用新法規定，

即修課規定、教育專業、教育專門課程都必需採用108之新規定，不得選擇

性，部份適用新法，部份適用舊法。



100/103/105/108/113 年版教育學分認定表

100年

103年

105年

108年

113年



教育專業課程版本差異
108、113年版 105年版 103年版 100年版

◆必修
教育基礎至少4學分
教育方法至少8學分
教育實踐(含分科教材
教法、教學實習)至少
8學分
跨類別課程(生涯規劃
及職業教育與訓練)1
學分

◆上述教育專業課程合
計至少應修習26學分

◆必修至少修習18學分，
其中教育方法學課程
至少六選五

◆選修至少修習4科8學
分（除「教育議題專
題」為必選外，其餘
不分類別至少應修習
3科6學分，共4科8學
分。）

◆必修教育基礎課程及
教育方法學課程科目
超修學分數，得採計
選修學分

◆必修至少修習18學
分，其中教育方法學
課程至少六選五

◆選修至少修習4科8
學分（除「教育議
題專題」為必選外
，其餘至少修習3
類別各1科，共4
科8學分）

◆必修至少修習14
學分，其中教育
方法學課程至少
六選三

◆選修分4大類別，
至少修習12學分，
各類別至少修習1
科2學分

◆ 必修教育基礎課
程及教育方法學
課程科目超修學
分數，得採計為
選修學分

108以前版本最大差異在於
選修課程!

108年版修課彈性較大
108年版「生涯規劃及職業
教育與訓練」納為必修課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之採認-1:

1. 語文領域國文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新版）

(2) 國文

2. 語文領域英文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新版）

(2) 英文(語)

3. 數學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數學領域數學專長（新版）

(2) 數學
4. 社會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社會領域-歷史專長（新版）

(2)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新版）

(3) 社會學習領域-地理主修專長

(4)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主修專長

(5) 社會學習領域-公民主修專長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之採認-2:

5. 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新版）

(2) 輔導科

6.第二外語科－日文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日語專長（新版）

7.第二外語科－韓文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韓語專長（新版）

8.科技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資訊科技專長（新版）

(2) 資訊科技概論科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之採認-3:

9.商業與管理群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文書事務科 (7)商管專長（新版）

(2) 國際貿易科 (8)資管專長（新版）

(3) 商業經營科

(4) 會計事務科

(5) 資料處理科

10.外語群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外語群－英語專長（新版）

(3)應用外語科英文

(2) 外語群－日語專長（新版）

(4)應用外語科日文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之採認-4:

11.藝術群(電影電視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音像藝術專長（新版）

(2) 電影電視科

12.家政群(幼兒保育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家政群（新版）

(2) 幼兒保育科

13.雙語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1) 雙語教學次專長（新版）



實地學習時數-1
適用對象：103學年度起修讀教育學程學生
需於修讀教育學程期間完成實地學習時數54小時並持實地學習
手冊及相關證明文件至師培中心審核認定。

本中心認定之實地學習項目包括：
1.實地見習、試教：至中等學校進行見習、試教等相關工作。
2.補救教學：至中等學校負責或協助補救教學等相關工作。
3.課業輔導：至中等學校負責或協助課業輔導等相關工作。
4.服務學習：至校內或校外教育相關機構進行服務學習等相關工作。
5.教育研習：校內外教育相關之講座、工作坊、研討會等。
6.其他：與實地學習相關之項目，需事先經本中心認可。

實地學習時數之採認原則：
1.擔任師資培育中心學會幹部最高可抵30小時(每學期不超過10小時)。
2.修習本中心公告之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最高可抵20小時。
3.參加校內外教育相關研習，最高可扺20小時。
4.因選修課程要求之觀課、試教及演講不予採認。
詳見師培中心網站：

https://ite.nccu.edu.tw/PageDoc?fid=7322

https://ite.nccu.edu.tw/PageDoc?fid=7322


實地學習時數-2

適用對象：108學年度起修讀教育學程學生
需於修讀教育學程期間完成實地學習時數10小時並持實地學習
證明文件至師培中心審核認定。

本中心認定之實地學習項目包括：
1.實地見習、試教：至中等學校進行見習、試教等相關工作。
2.補救教學：至中等學校負責或協助補救教學等相關工作。
3.課業輔導：至中等學校負責或協助課業輔導等相關工作。
4.服務學習：至校內或校外教育相關機構進行服務學習等相關工作。
5.其他：與實地學習相關之項目，需事先經本中心認可。

實地學習時數之採認原則：
1.符合以上項目者，依實地學習單位核定時數採認。
2.擔任師資培育中心學會幹部最高可抵10小時(每學期不超過10小時)。
3.因選修課程要求之觀課、試教及演講不予採認。
詳見師培中心網站：

https://ite.nccu.edu.tw/PageDoc?fid=7322

https://ite.nccu.edu.tw/PageDoc?fid=7322


實地學習時數-3
適用對象：113學年度起修讀教育學程學生
需於修讀教育學程期間完成實地學習時數20小時並持實地學習
證明文件至師培中心審核認定。

本中心認定之實地學習項目包括：
1.實地見習、試教：至中等學校進行見習、試教等相關工作。
2.學習扶助：至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負責或協助學習扶助等相關工作。
3.課業輔導：至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或相關機構負責或協助課業輔導等相關工作。
4.服務學習：至校內或校外教育相關機構進行服務學習等相關工作。
5.通過數位教學能力檢測：參與本中心或本中心認可之單位辦理之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6.其他：與實地學習相關之項目，需事先經本中心認可。

實地學習時數之採認原則：
1.符合以上項目者，依實地學習單位核定時數採認。
2.擔任師資培育中心學會幹部最高可抵20小時(每學期不超過10小時)。
3.通過數位教學能力檢測得採認4小時。
4.因選修課程要求之觀課、試教及演講不予採認。
詳見師培中心網站：

https://ite.nccu.edu.tw/PageDoc?fid=7322

https://ite.nccu.edu.tw/PageDoc?fid=7322


105年度起師培生，「生涯規劃」、「職業教育與訓
練」列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必修學分之認定方法

1、105~107年之師培生於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修讀「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課程並成績及格。

(即不一定是本中心開課，您可於本校通識、其他系所開設或校際選修

「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課程。)

2、105~107年之師培生參加教育部開設之「職業教育與訓練」學分班並取得

學分證明。

3、限105年度之師培生，得以觀看教育部製作之「職業教育與訓練」線上課

程後繳交至少1000字之心得報告進行認證，亦得以修習本中心開設之「生

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課程認證。

4、適用108年教育專業課程版本之師培生，「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

納入學分一覽表必修1學分。



二.專門科目

1.相關法規

2.申請資格

3.補充說明

4.召集系所一覽表

5.重要相關事項說明



專門科目學分檢定

✓法規依據：
國立政治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
科目學分對照表暨施行要點

✓證書名稱：
國立政治大學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
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明



申請資格

1.修畢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專門課程及畢業學分，欲

報考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或申請教育實習之師培生。

2.已取得第一張教師證書，修畢另一類科專門課程，

辦理加科登記之師培生。

（可至師培中心網頁查詢各類科專門科目對照表。
https://ite.nccu.edu.tw/PageDoc?fid=7323

課程資訊→表格下載→下載專門科目認定表）

https://ite.nccu.edu.tw/PageDoc?fid=7323


專門科目補充說明part1

採108年度以前版本認定者

•申請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學科之專門課程科目認定者，
應修畢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表所規定之學分數，並需具
備相關學系、輔系或雙主修資格。



專門科目補充說明part2
採108年度以後版本認定者

108年起取得師培生資格或108年以前師培生欲採用108年新版課程架構者，
務必檢視您的畢業系所是否為本校專門課程一覽表所列培育系所
(可至本中心網站/專門科目/認定科別查詢)，若您的畢業系所非本校培
育系所，學士班同學必須取得專門課程培育系所輔系或雙主修之資格，
碩、博班同學必須取得具備修習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之資格。

例1：中文系非本校輔導科專門課程之培育系所，必須取得輔導專門課
程培育系所「教育系」或「心理系」之輔系或雙主修資格。

例2：臺史所非本校歷史科專門課程培育系所，臺文所非本校國文科專
門課程培育系所，則須檢附「研究所修足擬任教學科相關學系輔
系應修課程及學分認定申請表」及成績證明，送請培育系所認定。



專門科目補充說明part3
依通過甄選，進入師培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年度(而非入

學政大之年度)來決定專門科目認定表適用版本。

Q:關於專門科目版本如何選用？
A:師培生適用之教育專門科目版本年，是以通過師培生甄選年度，本
校經教育部核定之最新專門科目版本年為認定依據，非以入學政大
之年度為依據，可採從新原則。
欲採108以後新版本認定，必須全面適用新法規定，即修課規定、
教育專業、教育專門課程都必需採用108以後新規定，不得選擇性，
部份適用新法，部份適用舊法。

• 專門科目科目名稱及學分數採認問題可請教各專門科目召集系所(社
會領域核心課程審核單位為師資培育中心；公民主修專長課程審核
單位為國發所；歷史主修專長課程審核單位為歷史系；地理主修專
長課程審核單位為地政系)



專門科目補充說明part4

● 外語類專門科目應取得認定表所列外語能力檢定測驗之合格證
明(含聽、說、讀、寫)，並於申請認證時檢附其成績單影本供
審認。

● 職業群科，採用認定版本若為105年(含105年)以後版本，因應
技職法修正規定，應完成業界18小時實習，並檢附業界實習時
數認證表供審認(加科登記不在此限)。

技職院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
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佐證資料：投保證明、服務證
明、薪資單)。



專門科目/次專長召集系所

•共同學科

編號 承辦科目 召集系所 承辦人

1 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108) 中文系 吳忻蘋

2 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108) 英語系 鄧綺如

3 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日語專長 (108) 日文系 陳又菁

4 語文領域第二外國語文韓語專長 (108) 韓文系 羅彣琳

5 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108) 應數系 陸芷昀

6 社會領域歷史專長 (108) 核心課程審核單位 師培中心 曾淑娟

歷史專長課程審核單位 歷史系 張曉寧

地理專長課程審核單位 地政系 陳立菁

公民專長課程審核單位 國發所 馬蓮貞7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專長 (108)



專門科目/次專長召集系所
•普通科目

編號 承辦科目 召集系所 承辦人

8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108) 教育系 李婕如

9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108) 教育系 李婕如

10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108) 資科系 周佳慧

11 全民國防教育科 (108) 外交系 鄭湘縈

12 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次專長 (NEW) 民族系 張文思

13 雙語教學次專長 (NEW) 師培中心 曾淑娟



專門科目/次專長召集系所

•職校類別

編號 承辦科目 召集系所 承辦人

14 家政群(108)/幼兒保育科 幼教所 李芷萱

15 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108) 商學院 簡岑伃

16 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108) 資管系 謝欣伶

17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 商學院 簡岑伃

18 商業與管理群─國際貿易科 國貿系 李玉如

19 商業與管理群─會計事務科 會計系 王淑珍



專門科目/次專長召集系所
•職校類別

編號 承辦科目 召集系所 承辦人

20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資管系 謝欣伶

21 商業與管理群─文書事務科 會計系 王淑珍

22
外語群─英語專長 (新版)

/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英語系 鄧綺如

23
外語群─日語專長 (新版)

/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日文系 陳又菁

24
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新版)

/電影電視科
傳播學院 陳友芳



重要相關事項之說明-1:

1.專門科目與教育專業科目名稱以不得相同或相似為原則，並
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2.專門科目與教育專業科目得各採用新、舊版本(即不同年度
版本)之認定表，不須相同版本。

ex 教育專業科目 >105年版

教育專門科目 >102年版

3.欲採108新版本認定，教育專業、教育專門課程都必需採用

108年版，不得選擇性，部份適用新法，部份適用舊法。

→ it is ok (正確) !



重要相關事項之說明-2:

4.依據本校課程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各學系選修學分
由學生自行決定選修本系或系外之課程，除重複修習已及格相
同名稱及校際課程由學系認定外，其餘皆應採計為畢業學分。」

5.是故本校教務處決議自93級起之學生修習「教育學程」學分，
應依課程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予以同時認定為
該系選修畢業學分內計算之，由各系所依相關規定自行採計之，
但仍須符合政大學則之規定。(碩、博士班學生修讀學士班科目，
以60分為及格，但該科目學分成績不列入學期及畢業成績計算)。



三、檢附資料與辦理流程

1. 申請應附證件

2. 填寫特別注意事項與範例

3. 教育學分/專門科目之認定申請流程

4. 重要時間備忘錄

5. 初檢業務承辦單位



申請初檢應繳證件一

1. 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初檢申請表

2. 畢業中文成績單正本 2 份(申請加註次專長者 3 份)
(認定之學分有以他校修習之科目學分扺免
者，須檢附他校成績單正本)

3. 大學（學士或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4. 抽換成績單、繳交畢業證書之切結書
(本學期尚有認定科目在修習者應檢附)

5. 教育學分認定表

6. 專門科目學分認定表

7. 原住民族教育次專長/雙語次專長認定表

8. 身分證影印本（黏貼於申請表背面）

受理日期：
114.03.18(二) ~
114.03.27(四)



申請初檢應繳證件二

8. 修畢畢業學分證明書
˙學士班應屆生未能於切結時間內(7/10)取得畢業
證書(非因教程課程、資格或畢業學分不足)者。

˙研究所應屆生未能於切結時間內(7/10)取得畢業
證書及欲以切結應屆報考教檢者，應檢附經研究
所及教務處核章之修畢畢業學分證明書)。

9. 「研究所修足擬任教學科相關學系之輔系應修課程
及學分認定申請表」(採用108學年後新版課程者，
研究生畢業系所非本校專門課程一覽表所列培育系
所，須檢附申請表及成績證明，經培育系所核章認
定具備修習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之資格)。

受理日期：
114.03.18(二) ~
114.03.27(四)



105~107年度師培生修畢「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相關課程學分應檢附資料

1、於職前教育課程(含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修讀
「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課程，成績及格
→檢附修習科目之成績單正本(將修習的科目學分用螢光
筆劃記)

2、參加教育部開設之「職業教育與訓練」學分班→檢附學分
證明。

3、105年度之師培生，觀看教育部製作之「職業教育與訓練」
線上課程進行認證→檢附至少1000字之心得報告。



填寫初檢申請表注意事項

• 照片：

一吋脫帽半身照片一張、申請人簽名並蓋私章。

• 檢定類別:

『檢定科目別』請參照任教科目對照表，僅能擇一科目

(需對應修習之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填入。

•有關英檢:

依背面『全民英檢能力分級對照參考表』填寫是否通過相關英語考試檢定。

•修習學分:

教育專業科目學分至少26學分；

專門科目學分數請填寫已修習欲認定之專門科目學分數。



請
簽
名
或
蓋
章

僅
能
擇
一
科
目
填
入

必
須
與
實
習
類
科
別
一
致

語文領域國語文專長

通過師培甄選之年度，
而非入學政大年度

依選用認定版本勾選
申請檢定類別:
 108新課綱

108新課綱以前：
九年一貫學習領域→國中
普通科目→高中
職業類科→高職

中等學校
教師資格
初檢申請表

範例





中等學校
教師資格
初檢申請表

範例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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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分
認定表
+成績單
範例

將要採認之科目名稱、學分數、成績填在認定表
本學期尚在修習之科目，成績欄以鉛筆註明”修習中”



教育學分
認定表
+成績單
範例

將修習的教育專業科目用螢光筆劃記



專門科目
學分認定表
+成績單

範例



專門科目
學分認定表
+成績單

範例

將修習的專門科目學分用螢光筆劃記



原住民族
教育

次專長課程
學分認定表

範例

將修習的次專長科目學分用螢光筆劃記於成績單



雙語次專長
課程

學分認定表
範例

將修習的次專長科目學分用螢光筆劃記於成績單



切結書
範例

※申請當學期尚有認定科
目在修習中者應檢附



教育學分/專門科目之認定申請流程

逕至師培中心網站下載或
至本中心取專門科目/教育學分認定表

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2份成績單正本(加註次專長者3份)

填妥專門科目/教育學分認定表

將成績單上欲認定之專門科目/次專長科目/教育學分用螢光筆劃記

將成績單訂於專門科目/次專長科目/教育學分認定表後

於114.03.18(二)~114.03.27(四)繳交師培中心

確認自己採認之認定表年度版本



重要時間備忘錄

•申請時間：114/3/18(二) - 3/27(四)

•取得教育學程證書、專門科目證明書時間：114年9月

(教育學程證明書、專門科目證明書一併領取，屆時
會於本中心網站上公告)



重要時間備忘錄

畢業證書及成績單補件最後時間：

未能繳交者得暫以切結書切結於7月10日(四)前繳
交，逾期恕不受理。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7
條規定，應屆畢業之報考人，於報名時無法繳交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申請暫准報名。但至遲應
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繳交；逾期未繳交不予錄取。

※重要:本學期尚有修習課程之應屆同學，請務必提醒授課
教師給出成績，逾期請自行負責。



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初檢業務

•承辦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業務項目：1.中等學校教育學分審查

2.師資培育專門科目認定窗口

•聯絡電話：（02）2939-3091轉66000

• E-MAIL: 1t3@nccu.edu.tw  曾淑娟 助教



Question 
Time



Q1：如果9月才能拿到畢業證書是否就不能參加教師資
格考試（教檢）？

A1：是的，如果於當年度教師資格考試補繳文件期限
前無法繳交「學士以上畢業證書」，則今年不具備參
加考試之資格。即便有去考試，試務中心也會以不放
榜處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７條：
參加本考試者（以下簡稱報考人）於報名時，應上傳下列表件及繳
交報名費：
一、最近一年內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照片。
二、國民身分證、有效之護照或合法停留、居留或定居之證明文件。
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四、學士以上學位證書。



Q2：請問找教育專門學分各系所召集助教時，須先寫
信預約，還是上班時間都可以過去呢？

師培中心辦理初檢收件，師培中心課程組會彙整同
學們的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統一交換給各任教專
門課程之召集系所來認定，無需自行拿至系所。



Q3：想問雙語次專長的課程已經修完，但尚未考到B2
等級的話，是只要在明年實習結束前通過門檻，並繳交
證明至師培中心即可嗎？

A3：
1. 若初檢有申請雙語教學次專長且審核通過，將於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加註修畢雙語教學次
專長課程，故同樣須於初檢補繳期限前繳交B2級
(含)以上英語檢定考試證明。

2. 若確定初檢時無法繳交英檢證明，實習結束後並取
得首張教師證書後，師培中心實習組於每年2、7月
辦理加科登記教師證書，可受理申請教師證書加註
次專長，須繳回教師證書正本給教育部製發。




